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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价办法
内容3元/字 标题 5元/字
普通阿拉伯数字 1元/字
电话手机号码 5元/只

男人家关店清仓
全场亏本处理

联系电话：13819569386

广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8月12
日14时至16时止(延时除外)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如下：
本次拍卖标的为新昌县大明市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所属的大明市大明山水、大明泽府（一期）
合计15个标的商铺三年租赁权，清单详见中拍平
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

物业费约2元/月/平方，具体以新昌县鑫和
物业有限公司根据物业管理条款中商铺物业管理
的规定收取。

禁止项目：1-7#禁止家具建材类、五金机电
类、汽车汽配类、餐饮类及委托方认为影响周边环
境的其他限制项目。8-15#禁止生活配套及农副
产品批发类（包括零售、便利/超市、菜场、银行、药
业、快递、鲜花水果、美容美发）、餐饮类及委托方
认为影响周边环境的其他限制项目。

二、咨询与看样：
即日起至2020年8月11日17时（工作时间)

止接受咨询。看样地址:标的所在地。
三、竞买登记：

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按相关规定受到限
制的除外）。

竞买人报名前须缴纳竞买保证金1万元/标
的。如需报名多个标的的，则需缴纳相应的多份
保证金。保证金交款人姓名、竞买人姓名必须与
拍卖成交人姓名一致。

竞买人须于2020年8月11日17时（到账为
准）前将竞买保证金缴至以下账户，并在上述时间
内在中拍平台上完成注册登录账号报名参加竞
买，逾期不接受缴款报名。经过我公司审核确认，
竞买人注册账户被激活后方可参加本次竞买。本
次拍卖不接受委托报名。

竞买保证金汇入指定账户：
账户名：新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保证金专

户
开户行：浙江新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网银转账名称：浙江省农村信用社）
账 号：201000207651188000409
注：竞买保证金必须以银行转账到账为准，不

支持现金缴纳和第三方转账（支付宝、微信等方
式）。

四、拍卖方式：本次拍卖为无保留价的网络增
价拍卖，至少二人报名且有人出价，拍卖结束时出
价最高的竞价人则竞买成功。竞买人不足二人
的，则取消该标的拍卖。

五、本次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竞价
活动结束前，每最后5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价，就
自动延迟5分钟。本次拍卖加价幅度：0.1万元。

六、竞买保证金退款：
1.未中拍者的竞买保证金于拍卖结束后三个

工作日内由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发起退款（不计
息）。

2.竞买成交的竞买保证金不抵扣，买受人按
规定时间内付清相应款项并提交租赁合同后，由
拍卖人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具竞买保证金退
款通知书，交易中心收到通知书后在三个工作日
内发起退款（不计息）。

七、拍卖人提供的标的资料仅供竞买人参
考。标的以实际现状为准，委托人、拍卖人不承担
标的的瑕疵担保责任。竞买人须亲自实地看样，
竞买人一旦作出竞买决定，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
接受标的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

八、本次拍卖标的物所涉及的一切税、费等费

用按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具体自行咨
询当地有关部门。

九、登录方式介绍：
1.PC 电脑端登录：中国拍卖行业协会首页

（http://www.caa123.org.cn/main/index.jsp）→ 点
击“中拍平台”→点击“拍卖企业”→点击搜索框搜
索“浙江天平拍卖有限公司”找到待拍标的。

2.手机APP下载登录：中拍平台APP→点击
“搜索框”→点击“拍卖企业”→点击搜索“浙江天
平拍卖有限公司”找到待拍标的。

3.请竞买人登录中拍平台页面仔细阅读查看
平台相关网络竞价规则及操作流程，中拍平台客
服电话：400-898-5988。

十、竞买人在竞价前请务必再仔细阅读本公
司发布的竞买须知。其他未尽事宜，请向本公司
咨询。

公司咨询电话：0575-86026999
18657584418（俞先生）

联系地址：浙江省新昌县十九峰路99号海关
大楼201室。

浙江天平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9日

拍 卖 公 告

遗失声明
新昌县大市聚镇黄

坛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遗

失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 份 ，发 票 代 码 ：

033001800204，发票号码：

750163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澄潭镇人民政府

遗失新昌县村集体经

济组织收款收据一份，

发票号码：0021853，声

明作废。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批 前 公 示

申请人新昌县沃西中学向本局提出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申请，现予以批前公示。

具体图纸公示在新昌县规划公示展示中心

（规划公示展示中心地址：新昌县鼓山中路

177号），公示日期为2020 年7月29日至8

月7日。

建设情况如下：

建设单位：新昌县沃西中学；

项目名称：新昌县沃西中学迁建工程；

建设地点：新昌县澄潭街道新镜线西

面、博士苑北面、澄潭中学旁边；

建设用地性质：教育科研用地；

总用地面积：54722㎡；

总建筑面积：44926.79㎡；

地上建筑面积：40597.93㎡；

地下建筑面积：4328.86㎡；

容积率：0.74；

建筑密度：21.96%；

建筑层数：1-6F；

建筑高度：4.05m-20.9m（檐口高度）；

如对本工程规划有意见和建议，请在

公示期间以书面形式向规划公示展示中心

反映。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

的权利，如要求听证的，请予公示期满后留

意网站（http://www.zjxc.gov.cn/）。

联系电话：0575-86083531

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